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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新北市所屬學校中央餐廚服務午餐採購契約書範本修正對照表 
條款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第 1 條

第 1 款 

＊(A)2.序位第 3優者（第 3供餐廠商）/序位第 4優者（第 4供餐廠商）：

為備位廠商，於決標後暫不供餐，倘本採購案供餐廠商因契約終止或解除

不足 2家，或其他情事經甲方認定備位廠商有供餐之必要者，按供餐廠商

之序位順序，遞補供餐，且應於甲方通知日起﹍﹍日（未填者為 3日）內

接續供餐。 

＊(B)2.序位第 4優者（第 4供餐廠商）/序位第 5優者（第 5供餐廠商）

/序位第 6 優者（第 6供餐廠商）：為備位廠商，於決標後暫不供餐，倘本

採購案供餐廠商因契約終止或解除不足 3家，或其他情事經甲方認定備位

廠商有供餐之必要者，按供餐廠商之序位順序，遞補供餐，且應於甲方通

知日起﹍﹍日（未填者為 3日）內接續供餐。 

＊(A)2.序位第 3優者（第 3供餐廠商）/序位第 4優者（第 4供餐廠商）：

為備位廠商，於決標後暫不供餐，倘本採購案供餐廠商因契約終止或解除

不足 2家，或其他情事經甲方認定備位廠商有供餐之必要者，按供餐廠商

之序位順序，遞補供餐，且應於甲方通知日起﹍﹍日（未填者為 3日）內

接續供餐。備用廠商得於甲方認定有供餐之必要時再行製作契約書並簽

約。 

＊(B)2.序位第 4優者（第 4供餐廠商）/序位第 5優者（第 5供餐廠商）

/序位第 6 優者（第 6供餐廠商）：為備位廠商，於決標後暫不供餐，倘本

採購案供餐廠商因契約終止或解除不足 3家，或其他情事經甲方認定備位

廠商有供餐之必要者，按供餐廠商之序位順序，遞補供餐，且應於甲方通

知日起﹍﹍日（未填者為 3日）內接續供餐。備用廠商得於甲方認定有供

餐之必要時再行製作契約書並簽約。 

依據工務局

(採購處)簽

見修正。 

第 11 條

第 1 款

第 1 目 

＊(A)1.乙方同意繳納履約保證金共計新臺幣    元整，作履行本契
約之保證（第1供餐廠商及第2供餐廠商額度分別為各校預算金額 1/200，
第 3供餐廠商及第 4供餐廠商暫無須繳履約保證金）。 
＊1.乙方為備位廠商，倘本採購案供餐廠商因故不足 2家而依序進行遞補

時，且乙方履約期程達 1個月以上，應於甲方通知日之次日起「20」日內

向甲方繳納履約保證金，其額度為原履約保證金額度乘以剩餘履約期程與

本採購案總履約期程之比例。 

＊(B)1.乙方同意繳納履約保證金共計新臺幣    元整，作履行本契
約之保證（第 1供餐廠商、第 2供餐廠商及第 3供餐廠商額度分別為各校
預算金額 1/300，第 4 供餐廠商、第 5供餐廠商及第 6供餐廠商暫無須繳
履約保證金）。 
＊1.乙方為備位廠商，倘本採購案供餐廠商因故不足 3家而依序進行遞補
時，且乙方履約期程達 1個月以上，應於甲方通知日之次日起「20」日內
向甲方繳納履約保證金，其額度為原履約保證金額度乘以剩餘履約期程與
本採購案總履約期程之比例。 

＊(A)1.乙方同意繳納履約保證金共計新臺幣    元整，作履行本契
約之保證（第1供餐廠商及第2供餐廠商額度分別為各校預算金額 1/200，
第 3供餐廠商及第 4供餐廠商無須繳履約保證金）。 
＊(B)1.乙方同意繳納履約保證金共計新臺幣    元整，作履行本契
約之保證（第 1供餐廠商、第 2供餐廠商及第 3供餐廠商額度分別為各校
預算金額 1/300，第 4 供餐廠商、第 5供餐廠商及第 6供餐廠商無須繳履
約保證金）。 

依據工務局

(採購處)簽

見修正。 

第 12 條

第 7 款 

第 2 目 

查核程序：依「中央餐廚學校自主管理檢核表」(附件 3)進行查核。 驗收程序：依「中央餐廚學校驗收自主管理檢核表」(附件 3)進行驗收。 

依據工務局

(採購處)簽

見修正。 

第 15 條

第 1 款

第 2 目 

乙方所提供之中央餐廚服務，經甲方抽查發現有不符甲方所定中央餐廚服

務記點要項(附件 2)者且可歸責於乙方，甲方得予以違規記點，並書面告

知乙方；違規記點每點處以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2,000 元，懲罰性違約金

並不免除乙方改善義務及累計達一定點數後停餐、終止或解除契約之責

任，若有損害甲方之情形，並應負法律及賠償責任。 

乙方所提供之中央餐廚服務，經甲方抽查發現有不符甲方所定中央餐廚服

務記點要項(附件 2)者且可歸責於乙方，甲方得予以違規記點，並書面告

知乙方；違規記點每點處以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1000 元，懲罰性違約金

並不免除乙方改善義務及累計達一定點數後停餐、終止或解除契約之責

任，若有損害甲方之情形，並應負法律及賠償責任。 

修正違規記

點懲罰性違

約金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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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新北市所屬學校中央餐廚服務午餐採購契約書範本修正對照表(草案) 
條款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第 15 條

第 1 款

第 6 目 

前目乙方配合市府政策所提供之食米、有機蔬菜及產銷履歷蔬菜內如有米

蟲、菜蟲(含蝸牛)及異物(棉線、鐵絲、塑膠繩、小石頭、紙棉、塑膠類

等)，甲方得予以書面告知乙方，累積 3次處以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2,000

元，但不記點；如有米蟲、菜蟲(含蝸牛)，累積 6 次記 1 點(不重複另處

累積 3 次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2,000 元)，如有異物(棉線、鐵絲、塑膠

繩、小石頭、紙棉、塑膠類等)，累積 6次記 2 點(不重複另處累積 3次懲

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2,000 元) 

前目乙方配合市府政策所提供之食米、有機蔬菜及產銷履歷蔬菜內如有米

蟲、菜蟲(含蝸牛)及異物(棉線、鐵絲、塑膠繩、小石頭、紙棉、塑膠類

等)，甲方得予以書面告知乙方，累積 3次處以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1000

元，但不記點；如有米蟲、菜蟲(含蝸牛)，累積 6 次記 1 點(不重複另處

累積 3次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1000 元)，如有異物(棉線、鐵絲、塑膠繩、

小石頭、紙棉、塑膠類等)，累積 6次記 2點(不重複另處累積 3次懲罰性

違約金新臺幣 1000 元) 

修正違規記

點懲罰性違

約金額度。 

第 16 條 

第 16 條、契約暫停執行及恢復履約： 

(一)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暫停執行契約

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乙方亦不得就暫停執行請

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增加契約價金；暫停執行契約期間，甲方得依契約由未

受暫停執行契約之乙方(含備位廠商)負責執行供餐事宜: 

5. 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或其主管機關依第 14 條稽查、查驗及抽查認有瑕

疵，或經甲方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全部停止履

約，至乙方辦妥並經甲方認可後方可恢復履約。 

第 16 條、契約暫停執行及恢復履約： 

(一)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暫停執行契約

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乙方亦不得就暫停執行請

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增加契約價金；暫停執行契約期間，甲方得依契約由未

受暫停執行契約之乙方(含備位廠商)負責執行供餐事宜: 

5. 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依第 14 條第 1款、第 2款查驗認有瑕疵，或經甲

方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全部停止履約，至乙方

辦妥並經甲方認可後方可恢復履約。 

依據工務局

(採購處)及

法制局簽見

修正。 

第 17 條 

第 17 條、契約終止或解除： 

(一)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除依本契約處以懲罰性違約金外，

得不經催告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不補

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5. 乙方依中央餐廚服務記點要項(附件 2)被記點達 40 點以上者。  

16. 乙方有第 15 條之情事，且累計懲罰性違約金已達該條之上限者。 

17. 乙方有第 16 條第 1款第 5目契約暫停執行已達 2次，或有第 16 條第

1款第 5目逾 2個月仍未恢復履約情事。 

18.違反採購法第 39 條第 2項或第 3項規定之專案管理廠商。 

19. 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20. 違反環境保護或職業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大者。 

21. 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經甲方或其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者。 

第 17 條、契約終止或解除： 

(一)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除依本契約處以懲罰性違約金外，

得不經催告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不補

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5. 乙方依中央餐廚服務記點要項(附件 2)被記點達 50 點以上者。  

16. 乙方有本契約第 15 條之情事，且累計懲罰性違約金已達該條之上限

者。 

17. 違反採購法第 39 條第 2項或第 3項規定之專案管理廠商。 

18. 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9. 違反環境保護或職業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大者。 

20. 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依據工務局

(採購處)及

法制局簽見

修正。 

附件 1 

食品、

食材檢

驗項目

表 

檢驗標準 驗收標準 

依據工務局

(採購處)簽

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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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新北市所屬學校中央餐廚服務午餐採購契約書範本修正對照表(草案) 
條款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附件 2

中央餐

廚服務

記點要

項 

若於契約期間所累積記點至 20點，停餐 2週；累積記點達 40 點，予以終

止或解除契約。 

若於契約期間所累積記點至 20點，停餐 2週；累積記點達 50點，予以終

止或解除契約。 

修正解除契

約 累 積 記

點。 

附件 3 中央餐廚學校自主管理檢核表 中央餐廚學校驗收自主管理檢核表 

依據工務局

(採購處)簽

見修正。 

附件 3 

備註 

本表由餐飲衛生督導人員於查核學生午餐中央餐廚及外訂餐盒時填寫，並

作成紀錄；本自主管理檢核表，留存學校以便備查。 

本表由餐飲衛生督導人員於驗收學生午餐中央餐廚及外訂餐盒時填寫，並

作成紀錄；本驗收自主管理檢核表，留存學校以便備查。 

依據工務局

(採購處)簽

見修正。 

 


